
奉贤区检察院、 区民政局与安徽省霍邱县检察院及县民政局、 教育局召开

座谈会

驱车近 700 公里，媛媛在“护送小队”的陪同下到达学校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吕亚南

“我死后， 请将我的骨灰撒入大海， 因为我的梦想是星辰大
海……”

谁能想到这是一位 13 岁花季少女写的遗书。

2022 年 6 月的一天， 媛媛 （化名） 站在奉贤区一幢大楼的

天台上， 事先服了药， 准备纵身一跃， 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然

而， 考虑到自己死后可能没人帮忙收尸， 会给别人造成不好的影

响， 媛媛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 告诉警察自己所在的位置。

得知媛媛的念头， 民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并将媛媛劝

了下来：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我们都能帮你解决。”

“什么困难都能解决吗？” 媛媛虽有疑惑， 但还是抱着一丝

希望， 向民警倾诉了自己遭到侵害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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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协作

实现多元救助
对于媛媛的特殊情况， 民警

当即启用“一站式” 医疗救助绿

色通道， 带媛媛到医院洗胃抢

救。 同时， 根据“一站式” 协作

机制， 民警立刻拨打电话给上海

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未小贤”

团队负责人黄检察官， 请求提前

介入。

据了解， 奉贤区检察院“未

小贤” 未检团队于 2015 年在全

国范围内率先探索推动公安机关

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 取

证场所， 创新“一站式” 办案救

助机制。 2018 年， 该机制被评

为第一批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创新实践基地。 在创新实践过程

中， 奉贤区检察院“未小贤” 未

检团队以“落实、 稳进、 提升”

为总基调， 将保护范围扩大至未

成年证人， 同时引入青少年社

工， 持续推进未成年人医疗救

助、 法律救助、 心理救助、 综合

救助等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同

时， 开创“三个聚焦” 创新项

目： 聚焦成长环境， 注入亲职教

育， 对存在家庭监护缺失， 父母

保护不到位等问题， 聚焦问题家

长， 由侦查人员、 检察官、 青少

年社工分别或者联合对家长现场

开展亲职教育； 聚焦困境现状，

落实精准救助， 对未成年人困境

状况的调查排摸， 交由青少年社

工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开展， 以

便对未成年人的生活现状有更为

全面的了解， 记录于一人一档

中， 以便各阶段专办人员能及时

给予精准救助； 聚焦不良行为，

开展保护处分， 对伴有不良行为

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

甚至部分是共同犯罪但未达刑事

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 登记列为

保护处分对象， 跟进开展训诫、

观护帮教等教育矫治活动。

介入媛媛的案件后， 黄检察

官了解到， 媛媛是非婚生子女，

老家在安徽， 出生后就没见过自

己的母亲， 自小和父亲生活在一

起， 而她正是受到了父亲的监护

侵害。

司法机关将媛媛的父亲刑事

拘留以后， 媛媛面临无家可归、

无人照护的困境。 黄检察官当即

联系奉贤区民政局， 解决媛媛的

安置问题。 出院后的媛媛就这样

来到了奉贤区未成年人保护救助

中心。 从这天开始， 她有了新衣

服、 干净的床铺、 营养的饭菜，

在工作人员 24 小时的守护下，

媛媛可以画画、 看书、 听音乐、

锻炼身体……在未保中心度过了

温暖的两个月。 同时， 黄检察官

通过“一站式” 救助机制与奉贤

区心理协会会长胡老师和专业社

工联系， 对媛媛开展长期心理跟

踪和救助干预。

媛媛进入未保中心时几乎身

无分文， “未小贤” 团队当即与

控申部门联动， 在审查逮捕阶段

就启动司法救助， 向银行制发工

作联系函， 协调银行给 13 岁的

媛媛办理了银行卡， 确保 2 万元

救助资金及时到位。

守护豆蔻少女和她星辰大海的梦
奉贤区检察院依托长三角检察协作实现多元综合救助

异地联动 妥善安置生活
9 月 1 日， 奉贤区检察院、 区

民政局与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检察院

及县民政局、 教育局召开座谈会，

在充分征询媛媛意见的基础上， 指

派当地福利院院长、 未保站主任作

为媛媛的临时监护人， 由他保管媛

媛的银行卡并建立专门台账， 对每

一笔钱的申领情况及大额资金的去

处进行记录， 这不仅能够对孩子的

金钱观进行引导， 也便于相关部门

对救助资金监管。

安徽省相关职能部门纷纷表

态， 上海将孩子救助的前期工作做

得如此到位， 当地政府也一定会接

续发力。 当地教育局会密切关注媛

媛的学业和思想动态， 生活上请专

门的生活老师照顾， 学业上请班主

任重点关注。 节假日， 当地未保部

门会安排临时监护人将媛媛接到福

利院或未保中心生活， 如果学校有

需要家长出席的活动， 由福利院工

作人员出席。 当地民政部门则会将

媛媛纳入困境儿童范畴， 每月给予

经济补助。 当地检察院也会对媛媛

进行司法救助。

至此， 媛媛的学习、 生活起居

都已经得到妥善安置。 奉贤区检察

院“未小贤” 团队及区民政等相关

人员安心踏上了返沪的归程。

开学后， “未小贤” 团队检察

官一直关心媛媛的状态， 与媛媛的

临时监护人实时保持线上联系， 当

得知媛媛已经迅速融入集体， 开始

军训， 非常适应现在的校园生活，

才终于放心了。

后续， 奉贤区检察院在追究媛

媛监护人刑事责任的同时， 将要求

监护人履行义务，给付孩子抚养费。

在长三角一体化协作机制下，

媛媛得到了多方救助， 重拾对生活

的信心， 开启了真正走向星辰大海

的征途。

少年强则国强。 当代中国少年

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经历者、 见证者， 更是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生力军。 党的十八大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多次

作出重要指示和决策部署， 对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制度、 提升未

成年人保护的工作成效提出明确要

求。 作为唯一一家全程参与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的政法机关， 检察机关

一直致力于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做

到前面、 延展到后面， 让每一个孩

子、 家庭都有更实在的获得感、 幸

福感和安全感。

重返校园 接受义务教育

“她才 13 岁， 却已经辍学 2

年多了， 无论如何要帮助她继续九

年义务制教育。 还有， 这么小的孩

子， 她的后续安置问题如何解决？”

暂时安顿好媛媛， “未小贤” 团队

开始思索媛媛的未来。

2022 年 7 月， “未小贤” 团

队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汇报了案件

情况，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托 《沪

苏浙皖检察机关关于建立长三角区

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协作机制的意

见》 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制发异地

协作联系函， 请求当地对媛媛开展

控辍保学、 就助安置工作。

据悉， 2020 年 10 月 16 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 进一步强化长三角

地区未成年人全面、 综合司法保

护，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

环境， 根据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等法律法

规及 《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的意见》 等文件要求， 上海

市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人民检察

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安徽省人

民检察院在充分协商基础上， 签署

了 《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关于建立长

三角区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协作机

制的意见 （试行）》。

《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关于建立

长三角区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协作

机制的意见》 就长三角区域检察机

关开展异地协作的方式、 流程， 建

立健全区域内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

现、 惩治、 预防机制， 加强区域未

成年人全面、 综合司法保护等提出

明确意见。

经过当地检察、 民政、 教育等

部门的多方努力， 媛媛可到一所教

学资质优秀的民办中学就读， 并减

免了部分学费、 住宿费、 伙食费。

就学问题解决了， 但入校衔接

也是个现实问题， 媛媛已经脱离校

园 2年多，基础较为薄弱。 对此，黄

检察官与心理咨询师共同努力，给

媛媛请来了一名亦师亦友的大学生

姐姐，帮她补习六年级的知识，并提

前预习初一的知识点， 确保入学后

媛媛能充满自信地开始新生活。

8 月 31 日， 在奉贤区未保办

的牵头下， 奉贤区检察院、 区未保

中心组成了一支“护送小队”， 驱

车近 700 公里， 历经 10 小时， 将

媛媛送到了学校。

学校安排了一位特别热心的宿

管阿姨照顾媛媛。 大家一起带媛媛

参观食堂、浴室、校园，帮助她熟悉

环境，还为她准备好了衣物、洗漱用

品等生活必需品。媛媛在选床铺时，

特意选了一个衣柜上涂鸦了大学校

名的铺位。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是媛媛重建信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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